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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那
樣
的
愛
嗎
？

 

總
以
為
信
中
會
出
現
責
怪
我
的
字
句
，
而
他

只
是
像
是
一
個
見
過
了
世
界
上
最
美
好
事
物

的
人
，
什
麼
都
可
以
包
容
且
原
諒
似
的
，
寫

下
了
過
去
的
就
讓
它
過
去
吧
。

 

對
於
他
的
恨
與
歉
疚
也
於
那
個
當
下
像
灰
燼

般
飄
飛
墜
落
。

 

我
並
未
將
實
話
與
他
女
兒
訴
說
，
即
使
我
知

道
，
最
後
她
可
能
仍
會
花
相
當
大
的
力
氣
，

不
去
責
怪
誰
的
去
平
復
這
一
如
玩
笑
般
的
不

平
之
氣
，
但
還
是
讓
一
切
從
簡
吧
，
她
的
人

生
已
經
歷
過
太
多
困
難
…
…
這
也
是
，
我
所

能
做
到
最
大
的
虛
偽
…
…

	

（
沉
默
）

	

（
燈
暗
）

	

（
全
劇
終
）

舞
臺
劇
劇
本
決
審
會
議
紀
錄

會
議
時
間
：
二○
一
五
年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（
星
期
五
）
下
午
一
點
半
點
至
三
點
半

會
議
地
點
：
文
訊
雜
誌
社
B2
會
議
室

決
審
委
員
：
王
孟
超
、
王
友
輝
、
紀
蔚
然
、
袁
瓊
瓊
、
魏
瑛
娟
（
依
姓
名
筆
畫
排
序
）

列
席
人
員
：
封
德
屏
、
楊
宗
翰

會
議
紀
錄
：
翟
翱

會
議
開
始
，
由
執
行
單
位
文
訊
雜
誌
社
社
長
兼
總
編
輯
封
德
屏
報
告
第
十
七
屆
臺
北
文
學
獎
舞
臺
劇
劇
本
類
收
件

情
形
，
本
屆
共
收
到
六
十
八
件
來
稿
，
經
初
審
（
資
格
審
）
後
共
有
六
十
件
作
品
進
入
複
審
，
由
複
審
委
員
于
善
祿
、

紀
慧
玲
、
耿
一
偉
、
樊
光
耀
、
黎
煥
雄
於
三
月
三
日
在
文
訊
雜
誌
社
開
會
討
論
，
選
出
十
五
件
作
品
進
入
決
審
。
決
審

委
員
王
孟
超
、
王
友
輝
、
袁
瓊
瓊
、
魏
瑛
娟
公
推
紀
蔚
然
擔
任
主
席
。
本
屆
舞
臺
劇
劇
本
需
選
出
四
個
獎
額
，
首
獎
一

名
、
評
審
獎
一
名
、
優
等
獎
兩
名
。
主
席
首
先
請
五
位
評
審
分
別
針
對
此
屆
作
品
發
表
整
體
看
法
與
評
審
重
點
。

魏
瑛
娟
：
我
在
讀
的
時
候
，
可
以
粗
略
分
幾
個
大
類
：
首
先
是
不
具
備
那
麼
嚴
謹
的
敘
事
結
構
、
偏
向
超
現
實
想
像
的

評
審
意
見
／
王
孟
超

編
劇
以
無
比
溫
柔
同
情
的
心
去
看
待
世
間
男
女
，
描
繪
他
們
處
在
勇
敢
與
懦
弱
、
諒
解
及
憤
怒
之
間
，
藉
由
兩
個

時
空
，
男
人
面
對
兩
位
相
似
又
相
異
的
女
子
，
投
射
自
毀
救
贖
的
情
感
。
相
對
於
男
子
，
兩
位
女
子
面
對
挫
敗
、
不
堪

的
男
子
及
父
親
，
卻
無
比
勇
敢
又
充
滿
諒
解
，
諒
解
男
人
的
過
錯
及
懦
弱
。
其
它
角
色
如
流
氓
、
老
闆
篇
幅
不
大
，
也

都
能
有
相
當
立
體
的
慈
悲
人
性
。

雖
然
故
事
結
尾
，
男
人
在
旅
館
中
燒
炭
自
殺
，
恰
巧
被
過
去
女
子
所
救
，
有
點
過
於
牽
強
，
宛
如
希
臘
悲
劇
中
的

「
造
神
機
」
，
但
是
通
篇
溫
柔
敦
厚
的
筆
觸
化
解
結
尾
的
不
適
感
。
最
後
一
場
，
男
女
主
角
去
面
對
過
去
被
父
親
所
強

暴
的
女
子
道
歉
，
有
個
意
外
翻
轉
，
仍
是
不
求
回
報
的
溫
柔
敦
厚
，
宛
如
黑
暗
中
那
盞
燭
光
，
堅
持
人
性
的
不
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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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品
，
就
導
演
來
說
，
這
類
的
作
品
不
強
調
角
色
塑
造
與
空
間
布
置
，
但
給
人
不
同
的
想
像
力
。
再
者
是
比

較
規
矩
的
，
臺
詞
、
敘
事
比
較
容
易
讓
人
掌
握
的
作
品
。
另
一
類
比
較
有
趣
的
是
，
可
以
看
到
現
下
青
少
年

或
者
說
文
青
看
待
社
會
的
方
式
，
這
跟
我
以
前
讀
到
的
都
不
大
一
樣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讀
下
來
滿
享
受
的
。

王
孟
超
：
這
些
有
一
大
部
分
我
是
勉
強
看
完
的
，
其
角
色
、
故
事
都
不
怎
麼
成
立
，
也
有
幾
件
作
品
就
舞
臺
設
計
來

講
在
閱
讀
時
已
經
很
有
畫
面
，
其
中
空
間
的
想
像
與
造
型
都
很
具
可
能
性
。
這
些
作
品
透
露
出
作
者
受
到
科

技
、
網
路
的
影
響
。
在
實
際
演
出
時
，
如
何
呈
現
是
很
大
的
挑
戰
。

王
友
輝
：
首
先
誠
實
的
說
，
我
並
沒
有
很
喜
歡
這
十
五
件
作
品
。
如
同
魏
瑛
娟
提
到
的
三
大
類
作
品
，
確
實
是
很
清
楚

的
分
際
。
而
敘
事
結
構
、
戲
劇
動
作
很
清
楚
者
，
偏
向
通
俗
，
結
尾
往
往
戲
劇
性
的
結
束
，
就
劇
本
寫
作
技

巧
來
看
比
較
熟
練
。
另
一
類
如
魏
瑛
娟
所
說
充
滿
想
像
之
作
，
對
我
來
講
很
不
「
戲
劇
」
，
寫
得
像
是
在
抄

錄
夢
話
，
雖
然
可
以
給
導
演
發
展
空
間
，
但
總
感
覺
有
一
點
「
空
」
。
這
是
我
在
閱
讀
時
，
有
點
頭
痛
的
地

方
。
有
部
分
作
品
開
頭
不
錯
，
到
後
面
就
無
力
了
，
或
者
有
好
的
意
念
，
但
沒
有
好
的
發
展
。
我
後
來
又
重

看
了
幾
遍
，
發
覺
似
乎
差
不
多
，
要
選
出
優
劣
對
我
有
點
頭
痛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覺
得
舞
臺
劇
是
很
有
趣
的
表
現
形
式
，
不
同
於
其
他
演
出
類
型
。
它
的
玩
法
可
以
上
天
下
地
。
我
看
過
大

陸
孟
京
輝
導
的
舞
臺
劇
，
他
甚
至
將
氣
味
也
使
用
來
強
化
戲
劇
表
現
。
我
覺
得
舞
臺
劇
有
非
常
多
可
以
開
發

的
表
現
方
式
，
評
審
時
，
我
渴
望
看
到
表
現
方
式
的
創
意
，
但
這
次
的
作
品
中
沒
有
。
我
覺
得
這
次
作
品
分

兩
種
，
第
一
種
作
者
很
老
練
，
知
道
如
何
玩
舞
臺
劇
，
但
缺
乏
企
圖
心
，
故
事
或
內
涵
都
很
老
套
。
第
二
種

則
相
反
，
有
企
圖
心
，
想
談
的
題
目
很
大
，
例
如
談
政
治
，
談
人
類
命
運
，
但
編
寫
方
式
卻
完
全
沒
有
照
顧

到
舞
臺
劇
元
素
。
整
篇
只
用
對
白
表
達
，
像
廣
播
劇
。
整
體
來
說
，
我
覺
得
都
不
夠
好
，
勉
強
只
選
出
了
四

篇
。

紀
蔚
然
：
我
跟
魏
瑛
娟
的
想
法
比
較
相
近
。
現
在
的
戲
劇
比
較
不
走
要
求
舞
臺
設
計
的
路
子
。
這
幾
篇
中
，
我
看
到
從

《
等
待
果
陀
》
變
化
出
來
的
作
品
，
有
一
篇
甚
至
讓
我
想
到
《
在
棉
花
田
的
孤
寂
》
，
整
個
劇
本
就
兩
個
人

在
講
話
，
這
樣
的
作
品
對
白
要
精
采
要
厚
實
，
不
大
管
形
式
如
何
。
現
在
的
年
輕
人
敢
這
樣
做
，
我
覺
得
滿

不
錯
的
。
另
一
點
是
，
以
前
寫
阿
茲
海
默
症
的
劇
本
很
多
，
今
年
出
現
的
是
世
界
末
日
，
大
概
表
現
了
年
輕

人
在
想
什
麼
。
就
我
參
加
的
這
幾
年
來
看
，
反
而
覺
得
是
有
趣
的
變
化
。
因
此
，
我
不
大
關
心
作
者
舞
臺
怎

麼
弄
，
在
舞
臺
設
計
方
面
我
沒
那
麼
多
的
要
求
。

第
一
輪
投
票

　
　
經
過
協
商
，
首
輪
投
票
，
每
位
評
審
不
分
名
次
，
圈
選
三
篇
作
品
，
結
果
：

二
票
作
品

《
海
》
（
紀
蔚
然
、
袁
瓊
瓊
）

《
銅
豌
豆
》
（
袁
瓊
瓊
、
魏
瑛
娟
）

《R
eal D

oll

》
（
王
孟
超
、
魏
瑛
娟
）

《
夜
，
照
亮
了
夜
》
（
王
友
輝
、
袁
瓊
瓊
）

《
槍
與
玫
瑰
》
（
王
友
輝
、
紀
蔚
然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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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媽
媽
／
歌
星
》
（
王
友
輝
、
紀
蔚
然
）

一
票
作
品

《
漠
蹤
》
（
魏
瑛
娟
）

《
幻
覺
肢
體
》
（
王
孟
超
）

《
愛
的
兩
國
論
》
（
王
孟
超
）

○

票
作
品

《
萬
事
皆
宜
》

《
不
可
能
的
肖
像
》

《
世
界
變
黑
時
我
們
就
地
自
轉
》

《
幻
見
的
首
都
》

《
二
又
二
分
之
一
》

《
孩
子
》

　
　
未
獲
票
之
作
品
不
列
入
討
論
，
接
下
來
評
審
針
對
獲

得
一
票
以
上
，
共
九
篇
作
品
，
進
行
討
論
。

一
票
作
品
討
論

《
漠
蹤
》

魏
瑛
娟
：
這
篇
吸
引
我
的
地
方
是
，
玄
奘
跟
陳
禕
兩
個
角
色
其
實
是
同
一
個
人
，
作
者
如
何
去
自
言
自
語
，
以
及
沙

漠
、
幻
覺
等
影
像
如
何
呈
現
，
這
些
對
導
演
來
說
很
有
想
像
空
間
。
雖
說
它
缺
點
不
少
、
文
字
密
度
非
常
的

大
。
不
過
從
導
演
的
角
度
來
說
，
這
篇
很
具
挑
戰
性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看
這
部
作
品
時
，
一
直
感
覺
，
如
果
我
是
觀
眾
，
我
在
臺
下
一
定
會
睡
著
。
作
者
企
圖
心
很
大
，
但
是
我

覺
得
他
是
「
理
論
先
行
」
，
道
理
太
多
，
故
事
成
為
陪
襯
。
我
覺
得
觀
眾
會
看
不
下
去
的
。

王
友
輝
：
我
覺
得
如
果
陳
禕
與
玄
奘
是
同
一
人
的
話
，
作
者
的
設
計
有
非
常
大
的
跳
躍
，
這
個
跳
躍
於
我
來
看
並
不
成

立
，
因
為
作
者
沒
有
線
索
或
橋
樑
去
建
構
這
樣
若
即
若
離
或
一
體
兩
面
的
關
係
。
對
我
來
說
，
它
其
實
是
拼

接
而
成
的
。

《
幻
覺
肢
體
》

王
孟
超
：
我
覺
得
它
形
式
滿
有
趣
的
，
很
敢
去
挑
戰
暴
力
，
這
篇
跟
《
媽
媽
／
歌
星
》
讓
我
陷
入
取
捨
，
我
個
人
比
較

偏
向
這
篇
，
欣
賞
它
的
實
驗
性
。

魏
瑛
娟
：
我
還
滿
喜
歡
這
篇
的
，
這
篇
就
是
演
一
個
封
閉
空
間
裡
的
四
個
角
色
，
在
呈
現
上
可
以
弄
得
很
暴
力
、
很
混

亂
，
有
發
展
的
潛
力
。
如
果
可
以
多
選
，
我
會
選
這
一
篇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發
現
導
演
的
看
法
跟
「
非
導
演
」
的
看
法
，
落
差
很
多
。
我
做
觀
眾
的
資
歷
比
做
舞
臺
劇
創
作
的
資
歷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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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，
因
此
我
會
覺
得
戲
要
照
顧
觀
眾
，
要
讓
觀
眾
看
得
下
去
。
否
則
你
希
望
傳
達
的
東
西
無
法
被
接
收
。
這

篇
我
看
得
很
吃
力
，
感
覺
作
者
太
有
學
問
了
，
讓
我
產
生
自
卑
感
。
但
是
全
部
看
完
之
後
，
我
不
懂
作
者
在

講
什
麼
，
甚
至
故
事
在
表
達
什
麼
也
覺
得
非
常
模
糊
。

《
愛
的
兩
國
論
》

王
孟
超
：
作
者
把
兩
國
論
跟
談
情
說
愛
弄
在
一
起
，
挺
有
趣
的
，
可
以
玩
得
很
有
趣
，
就
看
戲
來
講
看
得
下
去
。

袁
瓊
瓊
：
這
篇
跟
《
幻
見
的
首
都
》
很
像
，
看
的
時
候
覺
得
很
具
娛
樂
性
，
但
看
完
覺
得
被
作
者
「
騙
」
了
，
完
全
是

硬
套
之
作
。

王
友
輝
：
我
覺
得
這
篇
的
語
言
跟
人
物
的
建
構
是
有
趣
的
，
但
用
兩
國
論
這
個
名
詞
來
套
，
有
那
麼
一
點
生
硬
，
可
惜
作

者
沒
有
將
標
題
與
內
在
的
愛
情
關
係
多
做
影
射
、
延
伸
。
此
外
結
尾
寫
得
很
糟
，
糊
裡
糊
塗
的
就
結
束
了
。

紀
蔚
然
：
這
篇
的
形
式
過
於
機
械
，
其
實
就
是
有
一
個
命
題
就
可
以
無
限
做
下
去
。
若
要
支
持
，
我
寧
可
支
持
《
幻
覺

肢
體
》
，
其
中
是
對
話
又
是
獨
白
的
開
放
形
式
，
比
較
有
趣
。

二
票
作
品
討
論

《
海
》

紀
蔚
然
：
這
篇
在
讀
的
時
候
讓
我
感
到
衝
擊
，
它
寫
一
個
家
庭
四
分
五
裂
，
想
像
力
非
常
豐
富
，
作
者
寫
小
孩
的
動

物
栩
栩
如
生
使
之
在
舞
臺
以
真
人
上
演
，
寫
父
親
工
作
上
的
問
題
也
寫
得
不
錯
，
到
最
後
遊
戲
世
界
變
成
真

實
。
雖
然
不
是
完
美
之
作
，
但
不
俗
，
我
願
意
支
持
它
。

袁
瓊
瓊
：
這
一
篇
是
我
的
首
選
。
我
感
覺
作
者
太
厲
害
了
。
她
寫
家
庭
中
的
成
員
彼
此
各
為
其
政
，
漠
不
關
心
，
顛

覆
了
我
們
對
「
甜
蜜
的
家
」
的
概
念
。
劇
裡
的
父
母
和
小
孩
都
有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兒
子
沉
迷
電
玩
，
女
兒
養

流
浪
貓
狗
。
父
親
外
遇
，
母
親
沒
完
沒
了
的
跟
丈
夫
鬧
。
這
個
家
有
象
徵
性
，
映
照
了
更
大
的
範
圍
。
而
舞

臺
元
素
的
運
用
也
讓
人
驚
喜
，
流
浪
貓
狗
玩
偶
和
電
玩
世
界
，
看
劇
本
就
可
以
想
像
舞
臺
上
五
光
十
色
的
熱

鬧
。
對
電
玩
世
界
的
描
寫
，
我
覺
得
很
棒
，
除
了
有
現
實
性
，
也
跟
劇
中
人
物
心
境
呼
應
。
另
外
，
電
玩
裡

的
人
死
了
並
不
是
真
死
，
遊
戲
結
束
可
以
存
檔
，
這
些
設
定
的
運
用
，
賦
予
整
齣
劇
更
深
刻
的
含
意
。
最
後

全
家
人
跑
去
看
海
，
劇
本
以
此
收
束
。
我
認
為
這
樣
的
結
束
太
棒
了
，
一
家
人
去
看
海
，
進
入
隧
道
，
但
是

始
終
沒
有
看
到
海
，
「
海
」
的
意
象
似
乎
是
整
個
家
庭
再
度
美
滿
的
可
能
性
，
但
是
隧
道
下
起
了
紛
紛
白

雪
，
並
沒
有
海
，
且
也
無
法
去
看
海
了
。

魏
瑛
娟
：
我
其
實
也
滿
喜
歡
這
一
篇
。
這
個
劇
本
會
讓
我
思
考
如
何
在
舞
臺
演
出
，
在
作
品
裡
頭
可
能
是
最
有
想
像
力

的
作
品
。
劇
中
的
Ｋ
讓
我
想
到
卡
夫
卡
《
城
堡
》
的
Ｋ
。

王
友
輝
：
我
對
這
個
作
品
最
不
滿
意
的
地
方
在
於
：
電
玩
。
我
覺
得
電
玩
的
橋
段
有
點
假
，
並
未
跟
劇
裡
的
平
常
生
活

做
出
扣
合
。
「
海
」
的
意
象
也
未
讓
我
滿
足
，
我
覺
得
可
以
再
推
遠
一
點
，
作
者
似
乎
輕
輕
點
到
而
已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回
應
一
下
電
玩
的
部
分
。
現
在
許
多
小
孩
玩
網
路
遊
戲
。
這
個
世
界
於
他
們
很
真
實
，
因
為
互
動
的
都
是

現
實
裡
的
真
實
人
物
，
然
而
與
真
實
世
界
的
差
異
是
：
一
切
都
可
以
存
檔
，
死
了
可
以
重
來
，
錯
誤
可
以
修

正
。
習
慣
了
這
種
虛
幻
世
界
，
造
成
他
們
於
真
實
世
界
的
疏
離
。
他
們
並
不
喜
歡
真
實
的
世
界
，
甚
至
不
在

乎
。
在
電
玩
世
界
裡
一
切
都
可
以
存
檔
，
重
來
。
或
許
造
成
他
們
對
於
現
實
的
誤
解
：
以
為
可
以
不
在
乎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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敗
，
甚
至
死
亡
。
在
這
點
上
，
作
者
有
觸
及
到
現
代
人
心
靈
的
某
個
層
面
。

《
銅
豌
豆
》

魏
瑛
娟
：
整
體
來
看
，
中
規
中
矩
，
該
有
的
都
有
。
對
白
部
分
相
較
於
其
他
篇
，
缺
點
較
少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看
人
物
說
明
時
，
直
覺
裡
頭
的
劇
作
家
是
以
紀
蔚
然
為
藍
本
，
不
過
當
然
故
事
完
全
是
編
的
。
我
覺
得
作

者
是
老
手
，
很
會
處
理
故
事
，
雖
然
故
事
本
身
非
常
小
品
，
但
它
處
理
得
完
整
而
有
趣
。
這
是
我
最
享
受
的

一
篇
作
品
。

紀
蔚
然
：
我
不
覺
得
這
樣
，
我
最
討
厭
人
家
把
角
色
設
定
為
編
劇
，
因
為
往
往
會
寫
得
「
太
弱
」
，
裡
頭
情
節
太
像
可

見
的
電
視
劇
人
物
，
例
如
沒
有
靈
感
的
編
劇
。
而
且
整
個
劇
本
就
是
一
個
詭
計
，
我
不
禁
想
問
，
那
你
演
完

了
要
幹
嘛
？
讓
人
感
覺
不
出
道
理
。

《R
eal D

o
ll

》

王
孟
超
：
視
覺
的
想
像
空
間
很
大
，
對
演
員
、
導
演
都
是
挑
戰
。

魏
瑛
娟
：
在
呈
現
上
可
能
會
像
是
超
現
實
的
寶
塚
劇
團
，
在
製
作
上
會
非
常
享
受
。

王
友
輝
：
我
想
問
到
底
它
要
說
的
是
什
麼
？
裡
頭
的
人
名
讓
我
搞
混
。
如
果
去
掉
這
個
人
名
的
干
擾
，
這
個
故
事
就
是

人
物
之
間
因
為
忌
妒
而
不
斷
的
相
互
陷
害
，
但
除
此
之
外
也
就
沒
了
。

《
夜
，
照
亮
了
夜
》

王
友
輝
：
這
齣
戲
的
翻
轉
，
只
是
在
最
後
一
拍
翻
轉
回
來
，
這
是
我
不
滿
足
之
處
。
劇
本
透
過
現
在
與
過
去
的
交
錯
，

還
是
能
看
到
作
者
大
概
想
表
達
的
，
但
角
色
感
覺
不
夠
踏
實
，
是
可
惜
的
地
方
。

袁
瓊
瓊
：
這
篇
作
品
，
很
老
套
，
主
題
很
正
確
。
幾
乎
是
所
有
作
品
中
主
題
最
正
確
的
。
作
者
寫
的
四
平
八
穩
，
該
有

的
都
有
，
你
挑
不
出
他
的
毛
病
，
但
也
找
不
到
驚
喜
點
。

《
槍
與
玫
瑰
》

紀
蔚
然
：
鄭
重
推
薦
這
齣
戲
。
它
的
對
白
寫
得
很
好
，
雖
然
非
洲
一
段
看
久
會
煩
，
但
作
者
寫
出
了
臺
灣
的
某
種
狀

態
：
完
全
都
不
關
心
外
界
正
在
發
生
什
麼
事
。
整
體
來
講
，
這
篇
有
很
沉
重
的
東
西
，
也
有
轉
折
，
轉
折
也

合
理
，
因
此
我
很
喜
歡
這
篇
。

王
友
輝
：
整
體
來
講
我
同
意
紀
蔚
然
說
的
，
我
覺
得
結
尾
雖
然
有
點
突
兀
，
但
仍
是
合
理
的
，
可
惜
的
是
作
者
無
法
把

它
完
整
的
收
回
。
作
者
能
夠
引
領
我
閱
讀
下
去
，
包
括
對
白
、
人
物
建
構
、
彼
此
關
係
，
都
寫
得
清
楚
，
閱

讀
時
讓
人
舒
服
。

紀
蔚
然
：
我
不
覺
得
結
尾
女
方
殺
人
是
突
兀
的
，
但
最
後
家
瑋
跟
隨
著
去
非
洲
讓
我
崩
潰
，
就
是
收
得
太
乾
淨
了
。

《
媽
媽
／
歌
星
》

王
友
輝
：
這
個
劇
本
相
對
來
說
是
比
較
完
整
的
，
我
喜
歡
作
者
寫
媽
媽
與
女
兒
，
從
小
寫
起
慢
慢
鋪
陳
到
大
，
讓
人

看
到
女
兒
的
轉
變
。
語
言
鮮
活
，
非
常
有
趣
，
角
色
也
有
生
命
力
。
當
然
作
者
借
用
了
異
國
情
調
去
建
構
角

色
，
但
它
寫
非
法
移
民
寫
得
不
俗
，
不
同
於
一
般
的
悲
情
寫
法
，
作
者
寫
來
讓
人
愉
悅
而
生
猛
有
力
。
這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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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我
的
第
一
選
擇
。

紀
蔚
然
：
我
的
想
法
跟
王
友
輝
完
全
一
樣
。

袁
瓊
瓊
：
我
的
想
法
跟
你
們
完
全
不
一
樣
，
我
覺
得
這
作
品
很

像
電
視
劇
，
我
看
不
出
來
用
舞
臺
劇
呈
現
能
有
什
麼

新
意
。
但
是
我
也
同
意
如
果
拍
電
影
或
電
視
，
一
定

非
常
好
看
。

王
友
輝
：
我
不
這
麼
認
為
，
對
我
來
說
，
這
個
劇
本
很
「
有

戲
」
，
角
色
形
象
就
表
演
來
說
是
有
趣
的
，
也
具
備

畫
面
的
可
能
性
。
作
者
厲
害
的
是
，
透
過
人
物
語
言

去
建
構
觀
眾
對
角
色
的
想
像
。

第
二
輪
投
票

有
獲
得
投
票
作
品
討
論
完
畢
，
一
票
作
品
中
，
魏
瑛
娟
放

棄
《
漠
蹤
》
，
王
孟
超
放
棄
《
愛
的
兩
國
論
》
。
評
審
就
剩
餘

七
篇
作
品
進
行
第
二
輪
投
票
，
協
商
之
後
決
議
各
選
四
篇
，
給

予○

到
四
分
，
結
果
由
高
至
低
如
下
：

《
海
》
十
四
分
（
王
孟
超
三
分
、
王
友
輝
一
分
、
紀
蔚
然
二
分
、
袁
瓊
瓊
四
分
、
魏
瑛
娟
四
分
）

《
槍
與
玫
瑰
》
十
二
分
（
王
孟
超
四
分
、
王
友
輝
三
分
、
紀
蔚
然
三
分
、
袁
瓊
瓊○

分
、
魏
瑛
娟
二
分
）

《
媽
媽
／
歌
星
》
九
分
（
王
孟
超○

分
、
王
友
輝
四
分
、
紀
蔚
然
四
分
、
袁
瓊
瓊
一
分
、
魏
瑛
娟○

分
）

《
夜
，
照
亮
了
夜
》
六
分
（
王
孟
超○

分
、
王
友
輝
二
分
、
紀
蔚
然
一
分
、
袁
瓊
瓊
三
分
、
魏
瑛
娟○

分
）

《R
eal D

oll

》
五
分
（
王
孟
超
二
分
、
王
友
輝○

分
、
紀
蔚
然○

分
、
袁
瓊
瓊○

分
、
魏
瑛
娟
三
分
）

《
銅
豌
豆
》
三
分
（
王
孟
超○

分
、
王
友
輝○

分
、
紀
蔚
然○

分
、
袁
瓊
瓊
二
分
、
魏
瑛
娟
一
分
）

《
幻
覺
肢
體
》
一
分
（
王
孟
超
一
分
、
王
友
輝○

分
、
紀
蔚
然○

分
、
袁
瓊
瓊○

分
、
魏
瑛
娟○

分
）

決
審
結
果
揭
曉
：
由
《
海
》
獲
得
首
獎
，
評
審
獎
為
《
槍
與
玫
瑰
》
，
優
等
獎
為
《
媽
媽
／
歌
星
》
和
《
夜
，
照

亮
了
夜
》
。
會
議
圓
滿
結
束
。

2015年3月27日，第十七屆臺北文學獎舞臺劇劇本決審會議，順時針
方向左起：王友輝、王孟超、魏瑛娟、紀蔚然、袁瓊瓊、封德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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